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

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 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“保荐机构”或“保荐人”）

作为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和生态”或“公

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对正和生态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

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21]2490 号文《关于核准北京正和恒

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，北京正和恒基滨

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,071.1111 万股，每股

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.13 元。截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，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,071.1111万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5,959,109.43

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8,813,017.76 元。上述

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划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证，并出具《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

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天健验〔2021〕3-51 号）。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

管协议。 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应结余金额为 5,638.98 万元（含利

息收入），实际结余 638.98 万元，其中差额系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，在不影响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 5,000 万元（0529 户

1,800 万元、6898 户 1,700 万元、7641 户 500 万元和 7314 户 1,000 万元）闲置募

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。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： 

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

2023 年

投资金

额 

截至 2023

年末累积投

资金额 

剩余未

使用金

额 

投入进

度

（%） 

实施 

周期 

1 公司战略及管理提升项目 1,092.28 0.00 1,092.28 0.00 100.00 3 年 

2 
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

能力提升项目 
5,890.79 1,606.24 3,269.50 2,621.29 55.50 3 年 

3 信息化建设项目 1,843.07 251.59 674.22 1,168.85 36.58 3 年 

4 补充工程项目运营资金 44,055.16 209.76 42,398.50 1,656.66 96.24 不适用 

合计 52,881.30 2,067.59 47,434.50 5,446.80 89.70 -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有 5 个募集资金专户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

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

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20000018301500049720529 234.23   -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0277000001051458 15,822.01   -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030122000327314 1,750,744.29   - 

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025100000006898 4,622,961.88 - 

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

行 
8025100000007641 46.47   - 

合计 - 6,389,808.88   - 

三、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

（一）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

1、延期的具体情况 

“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量为 5,890.79

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3,269.50 万元。公司投

资该项目旨在进行前瞻性技术研发，培养现有研发人员并引进国际专家合作，吸

引行业国内外的优秀研发人才及国际合作的方式，形成科技成果创新，使公司核

心产品契合市场长期需求，有效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，从而保证

公司在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行业相关技术的先进性，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公司的行



业地位，凸显公司的品牌影响力。 

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，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、募

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，拟将募投项目“生态保护与环

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2、延期的原因 

“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、市场发展趋

势，提升公司研发效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力度而建立的。该项目 2023

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,606.24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底，项目已累积投入募集

资金 3,269.50 万元，年均使用比例保持稳定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

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》，为了进

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持续提升公司产品研发和核心技术竞争力，公司

计划在项目总投资额度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，同时新增研发课题

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类型 
具体实施

主体 
项目名称 

费用总

预算 
研发周期 

1 生态管家 正和生态 
基于园林树种物候及相关生长规律

的智慧养护技术研究 
350 

2023.1-

2024.12 

2 

海洋生态

修复 

正和生态 
基于模块化工艺的海堤生态化改造

技术研究 
400 

2023.1-

2025.12 

3 正和生态 
珊瑚礁修复技术在华南地区的应用

与研究 
420 

2023.1-

2025.12 

4 正和生态 
人工种植珊瑚后期管养技术及病虫

害防治 
420 

2023.1-

2024.12 

5 正和生态 
环境胁迫下的退化红树林群落系统

重建技术 
420 

2023.1-

2024.12 

6 

公园+ 

正和生态 
城市公园场景下的轻自然营地开发

营建技术研究 
350 

2023.1-

2024.12 

7 正和生态 
生态保护与修复战略下城市公园生

态体验场景嵌入技术研究 
400 

2023.1-

2024.12 



序号 项目类型 
具体实施

主体 
项目名称 

费用总

预算 
研发周期 

8 正和生态 
基于微度假和泛研学的公园+模式对

生态本底保护的应用技术研究 
350 

2023.1-

2024.12 

9 
生物多样

性 

正和生态 
防洪河道生态缓冲带生物多样性营

建技术研究 
400 

2023.1-

2024.12 

10 正和生态 
基于鸟类栖息地营建的郊野公园规

划设计研究 
350 

2023.1-

2024.12 

11 
河流湿地

修复 
正和生态 

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的河流型湿地

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
350 

2023.1-

2024.12 

目前，相关研发课题正在有序推进，公司始终坚信技术驱动市场，并致力于

在主营业务及产品上加大研发投入，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，从而巩固并提升公司

在市场中的竞争力。为确保募集资金的高效利用，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经

过审慎考虑，公司决定将“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的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信息化建设项目 

1、延期的具体情况 

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量为 1,843.07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674.22 万元。公司投建该项目旨在建成具有行

业领先水平的信息管理系统，实现公司系统间互联互通，提升内部运营管理能力，

降低运营成本。通过稳定、可靠、高效的数据信息化平台，助力公司实现经营目

标。 

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，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、募

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，拟将募投项目“信息化建设项

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、延期的原因 

在公司整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

关规定，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，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，本着合理、节约、有

效的原则，审慎使用募集资金，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的成本控制、监督和管理，

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。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实施过程中，公司通过招投标等



方式选择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供应商，从而降低了该项目的资金投入。同时，考虑

到当前经济环境以及公司经营规模和战略的调整，现有的软硬件系统暂能满足公

司当前的业务发展和信息化需求，上述因素导致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展较慢。

为确保募集资金的高效利用，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经过审慎考虑，公司决

定将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四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仅涉及募

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，未调整项目的总投资额和建设规模，未

改变项目的内容、实施主体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

展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。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，确保募集资金

效益的实现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

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、募集

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，将“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

力提升项目”及“信息化建设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时间延期至2025年

12 月 31 日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。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，

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、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



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

不利影响。因此，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

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

议通过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。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

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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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   月    日 


